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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九日

本公司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至九十年十二月卅一日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評估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階層之責任，本公司業已建立此一

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相

關法令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三項目標之達成提

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

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能，缺失一經辨認，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訂頒「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實施要點」）規定之內部控制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是否有效。該「實施要點」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判斷項目，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將內部控制劃分為

五個組成要素： 1 .控制環境， 2 .風險評估， 3 .控制作業， 4 .資訊及溝通，及 5 .監督。每個組成要素

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實施要點」之規定。

四、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的有效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上開期間的內部控制制度，包括與營運之效果及效率、財務報

導之可靠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等之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九日董事會無異議通過，併此聲明。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

總 經 理 ：

內部稽核主管：

內部控制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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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年及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

表，暨民國九十年及八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

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

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

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

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

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

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公司制證券交易所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民國九十年及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年度及八十九年度之

經營成果及現金流量。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此　　致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魏 永 篤

會 計 師 張 日 炎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會員證第 8 7 5 號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會員證第 6 1 3 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 7 6 )台財證 (一 )第 1 3 6 0 9 號 ( 7 2 )台財證 (一 )第 2 5 8 3 號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